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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安排

一、校内申报

各高校组织开展校内申报，对拟推荐项目进行公示，

公示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于 2025年 11

月 11日 12:00前报送《申报一览表》（附件 3）电子版，

邮箱：skc@hubu.edu.cn。

二、申报名额

有关申报名额事项，可联系 027-87328219。

三、纸质材料报送

（一）报送时间：2025年 11月 12日 8:30--17:00。

（二）报送地点：红墙琴园酒店（武汉市武昌区友谊

大道 368号）大厅（逾期不再受理）。

（三）材料清单

1.《申报一览表》。纸质版 1份，须填写联系人、联

系方式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多页的，每页须标注页码和

总页数，加盖骑缝章或每页加盖公章。《申报一览表》中

成果信息应与《申报评审表》填写内容和申报成果保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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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。

2.《申报评审表》（附件 4）。各类申报成果的《申

报评审表》均为 9份（至少 1份原件），统一用 A4纸双

面打印。

3.申报成果。著作类、普及读物类成果一式 3份，须

在封面右上角用不干胶加贴标签，标明申报学校、申报者

和所申报的学科范围。论文类、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一式

9份（可用复印件）。论文类成果材料包含刊物封面、目

录、版权页和论文全文，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包含咨询服

务报告和采纳证明。

4.相关证明材料。申报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与申报评

审表份数一致。论文及咨询服务报告成果按申报评审表、

成果、证明材料的顺序装订。

四、省内初评

对各高校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并组织初

评。根据评审结果，结合我省申报名额，择优确定拟推荐

上报教育部的成果名单。

五、系统填报

2025年 11月 23日 24:00之前，各单位将通过审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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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填报至申报系统。系统填报办法和流程详见教育部人

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申报系统。（https://sinoss.moe.

edu.cn/indexAction!to_index.action），请按说明、提示和

要求填报。逾期申报均不予受理，无论申报成果是否获奖，

所有申报材料不再退还。

资料提交联系电话：027-88660286

附件：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

科学）有关资料

2025年 10月 22日














